
公 证 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公证处



南沙公证处（天河点）：广州市体育西路 109号，高盛大厦十一楼

声 明 书

 

声明人：顾玲，女，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，身份证号码：

522529198707260042。

现我（们）声明：我（们）自愿将第 80686550号的注册商标的一

切权利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广州韩伦美羽化妆品有限公司所有。以上内容

全部属实，并无虚假，如有虚假，我（们）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

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 

声明人：

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



南沙公证处电子公证书查核地址：http://verify.nsgzc.cn 
龙瑞：15818145116
公证书核实电话：020-852022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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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 证  书

（2025）粤广南沙证字第 86739号

申请人：顾玲，女，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522529198707260042。

公证事项：声明

申请人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登入在线公证平台的申

办入口，向本处申请办理商标转让声明公证。 

本公证员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登录本处在线公证平

台业务受理后台，对申请人为申办上述事项而提交的相关数据文

件及证据材料，进行校验、查看，确认： 1、申请人（或其法定

代表人）顾玲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通过了在线公证平台的

人脸识别系统（人脸识别编号：e92c9f21b53748bf982bb913aa490

0e6）。2、申请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顾玲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

十七日在线阅读并确认了本处办理声明公证的相关《公证告知》，

自助完成了其商标转让声明内容的确认，在线公证平台根据其确

认的内容，自动生成了《声明书》，申请人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

十七日进行了在线签署。

兹证明：申请人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通过在线公证平

台，签署了《声明书》，该《声明书》电子文档现存于本处，申

请人的声明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三条

的规定；前面的《声明书》系申请人于在线公证平台签署的《声

明书》的打印件，二者文本内容相符。



南沙公证处电子公证书查核地址：http://verify.nsgzc.cn 
龙瑞：15818145116
公证书核实电话：020-85202240

广
东
省
广
州
市
南
沙
公
证
处 

龙
瑞

（此页无公证证词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公证处

公证员

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


		南沙公证处
	2025-03-27T08:53:38+0800
	南沙公证处数字证书中心
	南沙公证处
	供公证书查核用




